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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 

學校常見問題 Q&A 

一、 原則說明 

1. 學生於就學期間之申請次數，不得超過其學制所訂之修業年限，延畢生之申請次數如未

滿其修業年限，則可申請。修業年限為依「大學法」及各校所訂之修業年限規定。 

2. 學業平均成績係為同一學年度之上學期與下學期成績加總後進行平均，故僅有其中一學

期之成績則無法申請。 

3. 新制獎學金訂有班排名前 50％之限制，係指上學期與下學期之班排名皆須進入前 50％，

始得申請獎學金。 

4. 新制補助金未有班排名之限制，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及班排名如未符合申請獎學金之

資格，但符合補助金之申請資格者，可依規定申請補助金。 

5. 新制與舊制併行期間，適用舊制規定之學生，其獎學金與補助金皆無名額限制；適用新

制規定之學生，補助金名額計算則不包含適用舊制規定之學生。 

6. 新制補助金名額限制對象係為「符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大專校院

身心障礙學生」，亦即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 50%，或 70 分

以上未滿 80 分者。參加競賽或展覽獲獎得申請補助金的學生皆予核發，不在名額限制

範圍內。 

7. 新制補助金名額計算之「當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係以申請年度適用新制之身心

障礙學生總人數為基準，且須為具有學籍未休學之身心障礙學生。例如：112年申請時

採計 111 學年度的學業成績，即以 111 學年度結束時（112 年 7 月 31 日）適用新制的

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為計算基準。 

8. 新制補助金名額計算公式：（當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領取獎學金人數）／3；餘數

未滿 3人，補助名額+1。 

9. 新制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應於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獎學金審核會或主管會議，

擇一召開，會議層級與類型建議應為一級主管及全校性質，經由公平程序充分討論後始

得公告適用。 

10. 新制與舊制併行期間，適用舊制規定之學生，其申請基準、類別及金額皆依修正施行

前之規定核給，私立學校獎補助金所需經費由本部全額補助；適用新制規定之學生則

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私立學校獎補助金所需經費（獎學金與補助金相加之總額），本

部最高補助 80％，餘 20％部分，由學校自籌經費辦理。 

11. 私立學校自籌 20％之經費來源不得為教育部補助款及教育部其他補助計畫之自籌款

等款項，建議可為學校自有經費或收入、外部經費挹注（如社會資源、企業贊助等）。 

12. 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入學

學年度；轉學生與休學生如於 110 學年度以前（含 110 學年度）入學，即適用舊制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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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申請次數（修正條文第二條） 

第二條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下列學校者，得依本辦法規定予以獎補助： 

一、 國立大專校院。 

二、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或特殊教育學校。 

三、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主管之私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繼續就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主管之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其獎助得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另定更優惠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特殊教育學生就讀國立大學附設國民中、小學品學兼優或有特殊表現者，

其獎補助依直轄市、縣（市）自治法規辦理。 

  特殊教育學生依本辦法規定申請獎補助者，同一教育階段不得重複申領；

就學期間申領次數，不得超過其修業年限。 

Q1：校內如有超過 4 年修業年限的學系（科），其申請次數的限制為何？ 

A1：學生於就學期間之申請次數，不得超過其學制所定之修業年限。例如：修業年限為 6年

的學系（科），就讀該學系（科）的學生，其申請次數即以 6 次為限。 

 

Q2：五專為 5年學制，其申請次數是否依學制辦理？ 

A2：學生於就學期間之申請次數，不得超過其學制所定之修業年限。五專為 5 年學制，其

申請次數即以 5 次為限。 

 

Q3：延畢生能否申請獎補助金？ 

A3：延畢生之申請次數如未滿其修業年限，則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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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學業成績與班排名（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之特殊教育學生具有學籍者，於申請成績之學年度持

有各級主管機關核發之有效特殊教育學生鑑定證明，得依下列規定，檢具相關

證明文件，申請獎補助： 

一、 身心障礙學生： 

（一） 符合下列資格者，發給獎學金：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 

2. 班排名前百分之五十。但就讀研究所者，得不受班排名限制。 

3.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二） 符合下列資格者，發給補助金： 

1. 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八十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前百分之五十，或七

十分以上未滿八十分。 

2. 品行優良無不良紀錄。 

（三）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

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四） 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三名

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補助金。 

二、 資賦優異學生：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

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發給獎學金。 

  前項申請，每學年以一次為限。 

Q1：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如達 80 分以上，但有其中一學期之班排名未達前 50％，是否具

備申請獎學金之資格？ 

A1：除了學業平均成績須達 80分以上外，新制獎學金定有班排名前 50％之限制，係指上學

期與下學期之班排名皆須進入前 50％，始得申請獎學金。 

 

Q2：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及班排名如未符合申請獎學金之資格，能否申請補助金？ 

A2：補助金未有班排名之限制，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及班排名如未符合申請獎學金之資

格，但符合補助金之申請資格者，可依規定申請補助金。 

 

Q3：延畢生應如何申請獎補助金？ 

A3：延畢生申請獎補助金仍須符合修正辦法第三條之規定，如其未有班排名，則可依規定

申請補助金。 

 

Q4：何謂「政府核定有案」之競賽或展覽？學生如與團隊報名競賽獲獎，非以個人參與競賽

獲獎，能否申請獎補助金？ 

A4：所謂「政府核定有案」之競賽或展覽，係指國際帕奧或各縣市政府委託辦理之競賽或展

覽，獎狀上如印有政府機關或政府機關首長章，即可認定為政府核定有案，如未印，則

可檢視報名簡章中是否名列政府機關字樣。另，由於獎補助金係以獎勵個人優秀表現為

主，學生參與競賽或展覽之獲獎成績應以個人獲獎成績為準，申請獎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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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關補助金名額計算與優先順序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條） 

第四條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及第二目規定之高級中等學校或國立特殊教

育學校身心障礙學生，每校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三十人以下者，得獎補助一

人；超過三十人者，每增加三十人，增加獎補助一人；餘數未滿三十人，得增

加獎補助一人；國立特殊教育學校分別以各學部，依上開基準計算獎補助金名

額。 

  前項學校應依身心障礙學生申請成績排序，並依前條資格、前項獎補助金

名額，優先核發獎學金；獎學金核發後，獎補助金名額仍有剩餘時，始發給補

助金。 

  符合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每校身心障礙

學生扣除領取獎學金人數後，當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在三人以下，得補助

一人；超過三人者，每增加三人，增加補助一人；餘數未滿三人，得增加補助

一人。符合申請要件並實際提出申請之人數如超過補助名額時，優先順序之規

定，經由學校相關會議議決後，於當學年度開始前公告之。 

  特殊教育學生，同時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各目及第二款資格者，應擇一

申領；其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

獎學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領獎補助金。 

Q1：名額限制是否僅限於補助金？ 

A1：獎學金屬於獎優性質，新制未訂有名額限制，然為配合修正後之獎補助金額調增，故規

範申請補助金之名額。 

 

Q2：補助金名額限制是否包括「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三名之成績

或相當前三名之獎項，並領有證明者」？ 

A2：新制補助金名額限制對象係為「符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規定大專校

院身心障礙學生」，亦即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在 80 分以上而班排名未達 50%，或 70

分以上未滿 80 分者。參加競賽或展覽獲獎得申請補助金的學生皆予核發，不在名額限

制範圍內。 

 

Q3：適用舊制之身心障礙學生是否也算入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 

A3：請領新制補助金之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須為適用新制之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不包含

適用舊制規定之學生。 

 

Q4：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之認定標準為何？應以哪個時間點為基準進行計算？ 

A4：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係指適用新制具有學籍未休學之身心障礙學生，其計算基準係以

申請年度之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為基準。例如：112年申請時採計 111 學年度的學業成

績，即以 111 學年度結束時（112 年 7 月 31 日）適用新制的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為計

算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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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補助金名額計算時須先以身心障礙學生總人數扣除領取獎學金人數，此獎學金人數是

否包括「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國際性競賽或展覽，獲得前五名之成績或相當前五名之獎

項，並領有證明者」？ 

A5：由於新制獎學金未訂有名額限制，所謂「領取獎學金人數」，係指符合新制請領獎學金

資格並實際提出申請者，故亦包括參加競賽或展覽獲獎得申請獎學金的學生。 

 

Q6：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須經學校相關會議議決，其會議層級與類型為何？ 

A6：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應於各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獎學金審核會或主管會議，擇

一召開，會議層級與類型建議應為一級主管及全校性質，經由公平程序充分討論後始得

公告適用。 

 

Q7：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是否須待校內獎補助辦法修正通過後才能召開相關會議討論？

如無法趕在新學年度開始（8 月 1日）前完成公告，是否可有其他應變措施？ 

A7：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可依本部發布之修正辦法先行召開相關會議進行討論與規劃，

為使新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在入學時即了解之後申請補助金之相關規定，學校仍須於新

學年度開始（8月 1 日）前完成公告。倘若未及納入一級主管或全校性質會議討論者，

後續仍須提至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獎學金審核會或主管會議進行追認，如有修正，亦

應於追認會議後盡速公告更新。 

 

Q8：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是否每學年皆須重新訂定？ 

A8：由於每年申請補助金的學生情況可能有所不同，建議學校仍可參酌學生情況及前一學

年之執行成效進行微調，調整後之規定仍須於新學年度開始（8月 1日）前完成公告；

如執行成效良好，亦可持續沿用，惟須敘明適用對象及排序原則。 

 

Q9：校內如有足夠經費支應所有申請補助金的學生，是否仍須訂定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 

A9：學校仍須依規定訂定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惟，學校如有足夠自籌經費支應所有申

請補助金的學生，則毋須適用補助金優先順序之規定。 

 

Q10：學生如符合補助金之學業平均成績申請資格，同時具備參加政府核定有案之競賽或展

覽獲獎得申請補助金之資格，是否須擇一申請？ 

A10：學生如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與本修正辦法規定同性質申領資格之補助費、獎學

金或獎金者，不得再依本修正辦法申領獎補助金。因此，學生如同時具備兩種得申請

補助金之資格，應擇其中一種資格進行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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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有關自籌經費 20％（修正條文第八條） 

第八條   公立學校發給獎學金、補助金所需經費，依預算程序編列；私立學校，由

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 

Q1：修正辦法自 111 年 8月 1 日起施行，私立學校於 111 學年度申請時是否需要自籌款？ 

A1：111學年度申請時採計 110學年度學業成績，故仍以舊制規定辦理，私立學校毋須自籌

經費。 

 

Q2：新舊制併行期間，以舊制規定申請的學生，私立學校是否也須自籌 20％？ 

A2：新舊制併行期間，以新制規定申請的學生，私立學校須自籌 20％；以舊制規定申請的

學生，皆依照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核給獎補助金，私立學校毋須自籌 20％。 

 

Q3：教育部最高補助比率 80％，是否有可能不會到 80％？此補助比率是否每年調整？ 

A3：本部原則以 80％作為私立學校補助比率。 

 

Q4：私立學校自籌款之經費來源可以有哪些？ 

A4：私立學校自籌 20％之經費來源不得為教育部補助款及教育部其他補助計畫之自籌款等

款項，建議可為學校自有經費或收入、外部經費挹注（如社會資源、企業贊助等）。 

 

Q5：私立學校編列預算時，應如何預估需要編列的 20％之自籌款數額？ 

A5：建議學校可以參考前一學年度申請獎補助金之人數及總額，從寬進行預估。 

 

Q6：如私立學校在自籌 20％的經費上有困難，是否可以不用發放或減少自籌比率？ 

A6：為維護身心障礙學生權益，學校仍應依規定發給符合資格之身心障礙學生獎補助金，

本部每年將維持以 80％作為私立學校補助比率，餘 20％部分，仍請學校盡可能透過相

關經費來源自籌辦理。 



2022.06.28修正 

7 

 

六、 有關入學學年度及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十條） 

第十條   一百十學年度以前（包括一百十學年度）入學之特殊教育學生，其獎補助

之申請基準、類別及金額，仍依修正施行前之規定核給。 

Q1：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學年度）轉

學至其他學校，其應適用舊制還是新制？ 

A1：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因此，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111學年度以後

（含 111 學年度）轉學至其他學校，仍適用舊制規定。 

 

Q2：學生如於 110 學年度以前（含 110 學年度）入學，期間休學後再復學，其應適用舊制

還是新制？ 

A2：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因此，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期間休學後再復

學，仍適用舊制規定。 

 

Q3：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期間退學後，於 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學年度）考入其他學校就讀，其應適用舊制還是新制？ 

A3：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期間退學後，於 111學

年度以後（含 111學年度）考入其他學校就讀，如其原就讀學校與新考入學校之學制相

同（如從 A大學至 B 大學），則仍適用舊制規定；如其原就讀學校與新考入學校之學制

不同（如從 A 專科至 B大學），則適用新制規定。申請次數則皆依修正條文第二條規定

辦理。 

 

Q4：學生如於 110 學年度以前（含 110 學年度）入學，但於 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 學年

度）才通過特殊教育鑑定，取得特殊教育身分，其應適用舊制還是新制？ 

A4：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因此，學生如於 110學年度以前（含 110學年度）入學，但於 111學年度

以後（含 111學年度）才通過特殊教育鑑定，取得特殊教育身分，仍適用舊制規定。 

 

Q5：學生如於二專畢業後，於 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 學年度）進入二技就讀，其應適用

舊制還是新制？ 

A5：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二專與二技屬不同學制，學生如於 111學年度以後（含 111學年度）進入

二技就讀，即適用新制規定。 

 

Q6：學生如於五專畢業後，於 111 學年度以後（含 111 學年度）進入大學就讀，其應適用

舊制還是新制？ 

A6：本辦法所謂入學學年度，係指學生進入大專校院教育階段之入學學年度，亦即大一之

入學學年度。五專與大學屬不同學制，學生如於 111學年度以後（含 111學年度）進入

大學就讀，即適用新制規定。 


